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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話廊 
專利繪圖雜談 

                             陳翔龍 
 
一、 前言： 
  專利繪圖主要工作為繪製專利案件申請時所需的圖式；三種專利的圖式表達

重點皆有所不同；發明、新型專利案的圖式常使用分解圖、動作圖及剖面圖等…
圖面（圖 1），繪製出的圖式類似產品的組裝說明書及操作說明書；設計專利案

以表達產品的外觀特徵為主，圖式以產品的立體圖及各面視圖等…方式表現，設

計案繪製出的圖式類似產品型錄。 
  專利的設計案於提出申請時必須備具足夠之視圖以充分揭露所主張設計之

外觀，專利的設計案是以圖式為主，文字說明為輔；而發明、新型案圖式扮演的

角色通常為輔助說明書，所以設計案相較於發明、新型案圖式的比重相對重要，

但有些較複雜的機構案，文字稿並無法完整的呈現機構作動方式，此時就需將複

雜的機構作動方式以顯而易懂的方式表達於圖式上。 
 
 
 
 
 
 
 
 
 
 
 
 
 
二、 專利繪圖工作需具備技能： 
  一個專業的專利繪圖人員需具備機件原理、投影幾何、三度空間的概念、素

描技巧、攝影技巧及良好溝通能力等…，才能因應各式各樣的專利案件。 
  對於以機構為主的專利案，精通機件原理能準碓的瞭解客戶的創作，並繪製

出專利案所需的圖式；投影幾何、三度空間的概念常用於需要各面視圖對應投影

的設計案上，及使用 3D 軟體建構模型的發明、新型專利案。 
  一些生活百貨用品的專利案，常需要運用素描技巧繪製人與產品的關係圖

式，如運動器材的使用方法、口罩的配帶方式等…（圖 2）；有些設計案件的產

品使用墨線圖申請無法完整表現創作特徵，此時就會運用攝影技巧使用照片方式

申請專利。 
  溝通能力是繪圖人員能否順利完成專利案的重要一環，如果機件原理、投影

幾何、三度空間的概念、素描技巧、攝影技巧是繪圖人員的繪圖工具，則溝通能

力就是繪圖人員的眼睛和手，準確的觀察客戶的創作重點，透過和專利師丶專利

工程師的溝通討論，以最好的表達方式繪製出正確且容易理解的圖式。 

 

 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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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專利繪圖工作常使用的軟體： 
  AutoCAD：為多年前繪圖工作由手繪轉換為電腦輔助繪圖使用的第一種軟

體，至目前為止仍是繪圖工作中使用最頻繁的軟體，主要用於繪製平面圖式及圖

式最終的編輯。 
  SolidWorks & Inventor：專利圖由電腦輔助繪圖繪製的初期，簡易的 3D 模

型的建構可由 AutoCAD 繪製，但由於 AutoCAD 繪製的 3D 模型對於曲面定義

不易，漸漸的由更專業的 3D 軟體取代；主要用於 3D 模型繪製，再由模型產生

專利案所需的各面視圖、分解圖及動作圖等…圖式。 
  Photolmpact & PhotoShop：對於需使用照片方式送件的設計案，於拍攝完

成後仍需使用影像編輯軟體處理；主要用於照片去背、調整大小、更改為灰階照

片等… 圖式（圖 3）。 
 

 
 
 
 
 
 
 
 
 
 
 

四、 結論： 
  綜觀以上的結論，專利圖式繪製的重點在於產品的特徵、比例及作動方式，

雖不像製造業繪圖為了生產產品需要精確的尺寸，但專利圖式需符合專利法規的

規定才能提出申請；製造業繪圖需對單一技術精通，而專利繪圖需因應各式各樣

的創作內容，所以涉獵的技術也需要相當的廣泛，當然這些技術是需要經驗的累

積。 
  現今從事專利繪圖工作者，不乏有建築設計、廣告設計等…製圖類相關科系

從業者，雖都具備有三度空間的概念，但還是以機械製圖科系為底的從業者在專

利圖繪製上較為得心應手。 

圖 2 

 

 

 

 

圖 3 

M50530
 

M51699
 

M17383
 

 

台一國際專利法律事務所 



2016/4/14 
 

台一國際專利法律事務所 

從蘋果公司『滑動解鎖』的專利判決探討非顯而易見性的答辯方向 
                               吳煌烈 

  近年來，觸控式行動裝置(例如智慧型手機與平板電腦等)之技術快速發展，

其軟體功能也多樣化，蘋果公司(以下簡稱為 Apple)的滑動解鎖(Slide to unlock)
已幾乎是目前所有觸控式行動裝置的基本功能之一。本文將以 Apple 該滑動解鎖

之美國專利判決，探討非顯而易見性的合適答辯方向。 
 
  歷程 
  Apple 在 2011 年獲得一滑動解鎖專利 US 8,046,721B2(以下簡稱為’721)。
Apple 於 2012 年在美國地方法院控告三星電子公司(以下簡稱為 Samsung)侵犯

其’721 專利權，Samsung 則主張’721 的請求項不具非顯而易見性。雙方經過數

度攻防之後，美國聯邦巡迴上訴法院(以下簡稱為 CAFC)於 2016 年 2 月 26 日判

決 Apple 的’721 專利權無效。 
  判決書指出，Samsung 提出兩份證據，如下表所示，證據 1 是 NeoNode
公司在 2004 年公開的手機操作指南，其揭露在靜態畫面上的滑動解鎖技術，證

據 2 是 Plaisant 公司在 1992 年公開的人機介面，該人機介面顯示滑動開關在進

行開關操作時的動態圖像。Samsung 主張證據 1 與證據 2 的結合已揭露’721 請

求項所界定『判斷連續移動之觸控點以解鎖』以及『顯示動態解鎖圖像』的技術

特徵。 
證據 1 證據 2 

 
 

 
  針對 Samsung 的主張，Apple 主要從以下二方面進行答辯’721： 
  首先，Apple 並未爭辯證據 1 與證據 2 的結合是否確實揭露’721 的請求項內

容，而是爭辯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缺乏將證據 2 結合於證據 1 的動

機。Apple 的爭辯理由略為：證據 2 記載滑動開關具有使用上不直觀的缺點，基

於該缺點，使得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不會利用證據 2，故證據 2 提供

反向教示(teaching away)，且證據 2 揭露的『滑動開關』圖像係如同設置在牆

面上的開關，其與證據 1 之『手機』技術無關，致使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

識者沒有動機將證據 2 結合於證據 1。 
  對此，CAFC 認為證據 2 僅簡單記載按壓開關在操作上比滑動開關較為直觀

而已，況且證據 2 也有提到滑動開關的其它優點，因此證據 2 不構成反向教示。

在 Samsung 所提出的專家證詞提到，證據 1 與證據 2 都是涉及觸控系統且關於

使用者介面的操作，並且都是以滑動操作達到狀態之改變(開機/關機)，惟 Apple
並未提供專家證詞以說明證據 2 的滑動開關與解決手機意外解鎖操作的問題無

關；又證據 2 與’721 都未嚴格限制其實施之領域，Apple 也曾經將證據 2 提報為

資訊揭露聲明(IDS)文件。是以，CAFC 在本次判決認定’721、證據 1 與證據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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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都揭露相同的觸控螢幕裝置，且都是用以供使用者滑動螢幕以改變介面狀

態，而為求更直觀的滑動操作方式，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自然有動機

將證據 2 結合於證據 1。 
  再者， Apple 也提出四點輔助判 斷因素 (evidence of secondary 
considerations)，包含(1)解決長期存在的問題；(2)業界好評(industry praise)：
在產品發表會首次展示該滑動解鎖功能而獲得與會者的讚揚；(3)Samsung 抄

襲’721；(4)基於滑動解鎖功能而得到商業上的成功(commercial success)。 
  CAFC 對於上述四點的分別回應：(1)Apple 主張的長期存在問題為『習知觸

控式行動裝置的解鎖技術不夠直觀』，但 Apple 沒有提供相關證據以證明在此產

業裡確實存在該問題，沒有跡象顯示’721 之滑動解鎖技術相較於習知技術是更

直觀的；(2)能得到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的賞識是可供判斷一發明具有非

顯而易見性的指標，惟出席產品發表會的 Apple 愛好者不全然是觸控式行動裝置

技術領域的通常知識者，故理由不充分；(3)Samsung 並非完全抄襲’721，因為

『從一起點滑動到一終點』的技術已可見於證據 2；(4)雖然 Apple 提出的研究報

告指出滑動解鎖功能是吸引消費者選擇購買 Apple 產品的條件之一，但該研究報

告僅是針對 7 吋以上的平板電腦而非智慧型手機，況且消費者會選擇購買具

有’721 滑動解鎖功能的裝置，並不代表消費者不會選擇購買具有其它解鎖機制

的裝置。因此，Apple 提出的輔助判斷因素均未被陪審團認同。 
 
  小結 
  從 CAFC 的判決來看，Apple 未爭取證據 1 與證據 2 是否確實揭露’721 的

所有技術特徵，可見 Apple 應認為證據 1 與證據 2 已客觀揭露’721 的技術特徵，

因此 Apple 退一步論述證據 1 與證據 2 不具有結合動機並提出輔助判斷因素。

惟 Apple 的答辯理由多為主觀意見，在缺乏客觀證據（如專家證詞）下，CAFC
不認同專利權人的主張。由此可見，若專利權人僅主張不同證據之間不存在結合

動機，這類理由的力道恐相對較為薄弱，並有暗示專利權人本身也認為證據已揭

露相關技術特徵之虞，就像 Apple 提出反向教示與數個輔助判斷因素的答辯理

由，都未能成功獲得 CAFC 的認可。因此，當專利權人主張其專利有效時，主

要仍應找出專利案與證據之間的實質技術差異以進行答辯，至於結合動機及輔助

判斷因素等理由則宜作為輔助。 
 

 

台一國際專利法律事務所 


	專利話廊
	專利繪圖雜談
	從蘋果公司『滑動解鎖』的專利判決探討非顯而易見性的答辯方向


